
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赣市市监法字〔2025〕 1号

各县 (市、 区)市场监督管理局， 赣州经开区、 蓉江新区分局，

市局机关各科室、 市执法稽查局

赣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

《赣州市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包

容审慎“减免罚清单” 》的通知

：

为持续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 提升行政执法效能，深入践行

监管为民理念，积极推行服务型执法， 规 范涉企执法行为， 激

发经营主体活力，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情况和执法实践的

反馈， 我局对 《赣州市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<推行包容审慎监管

完善违法行为不予处罚、 减轻处罚的参考意见>的通知》 (赣市

市监法字〔2022〕 4号 )进行了修订完善， 现 印发给你们，同时

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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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履行相关报批手续。 对符合本清单适用条件的， 办案机关将

应当制作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》 , 阐明具体理由，履行审批程

序，制发《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。

附件： 1.赣州市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

2.赣州市市场监管领域减轻行政处罚清

《赣州市市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包容审慎“减免罚清

单” 》 自2025年 7月 10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为 5年。 《赣州市

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<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完善违法行为不予处

罚、减轻处罚的参考意见>的通知》 同时停止执行。

单

赣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年6月 9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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